
 



上海交通大学关于在教育教学中使用 AI的规范 

（试行版） 

为贯彻落实上海交通大学《“AI+教育教学”行动方案（2024-2026）》，有序推进高

等教育领域人工智能的研发、部署与应用活动，增强各利益相关方的人工智能规范意识与

行为自觉，完善“ AI+HI （人工智能 + 人类智慧，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 Human 

Intelligence）”改革治理体系与治理机制，统筹高等教育教学领域人工智能的发展与安全，

打造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在“师-生-机-环”四元互动教育教学新生态，特制定本规范。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规范旨在将高等教育教学领域的规范要求融入“AI+教育教学”改革全生

命周期，涵盖场景分析、设计开发、应用部署、评估反馈、调整维护、管理优化等各个环

节。通过创新评估体系与标准，在各阶段促进高效、可信、公平、普惠，有效防范技术失

能、教育分化、算法歧视、隐私泄露及数据安全、信息安全威胁等风险。 

第二条  本规范适用于上海交通大学“AI+教育教学”改革中的“师”（教师）、

“生”（学生）、“机”（人工智能技术系统）、“环” （教育教学生态环境）各利益

相关方，包括教学管理与支持人员，以及校际合作伙伴和社会资源提供者。 

第三条  在遵守国内人工智能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上海交通大学鼓励在高等教育教学

领域积极探索人工智能使用方式，在各场景推动技术赋能、防范技术风险，构建符合新时

代需要的知识生产模式与新型教育体系，赋能学生提升综合素养。 

第四条  本规范所指人工智能（AI），是指通过感知环境、获取知识、推导演绎等方

法，对人类智慧的模拟、延伸或扩展，包括但不限于判别式、生成式、数据驱动型、知识

图谱驱动型人工智能等多种技术路线。本规范所指人类智慧（HI）即理解、运用、创造

知识的独特能力。本规范致力于推动“AI+HI”相结合达成良性人机协同的目标愿景。 



第五条  上海交通大学“AI+教育教学”各方主体应遵循以下基本原则： 

（一）技术以人为本、以学为本。围绕“让每个学生更优秀”育人理念，发展应用

有利于学生知识能力增长、有利于教师教学育人的人工智能技术。定期评估师

生对工具的使用情况，确保技术应用辅助教学目标，避免教学任务的完全替代

或片面依赖。 

（二）技术合法合规、可靠可信。教育教学改革中发展应用的人工智能技术服务或

产品应符合前述法律规范要求，确保公平公正、责任明确、透明可追溯，人工

智能应用应落实责任主体和追责流程。 

（三）尊重多元精神、推动开放协作。应尊重高等教育学科和知识多样性，结合学

科特点，促进知识融合创新，探索自主、自发的个性化学习模式，并关注少数

群体或跨学科学生，确保共享教育资源的广泛可及性。 

（四）鼓励改革实验、包容探索创新。应充分发挥师生主动性、积极性，鼓励在教

育教学各环节、各领域广泛开展人工智能实验，探索不同场景下“AI+HI”的

优化方案，累进迭代、包容试错。在遵守学术规范、教学底线与伦理边界的前

提下，不得破坏现有教学秩序。 

（五）提升伦理素养、鼓励敏捷治理。通过教育教学活动普及人工智能伦理治理知

识，敏捷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逐步完善治理规范，应针对不同应用场景设立

应急预案，并构建师生快速响应机制。 

第六条  根据应用风险的差异，本规范将高等教育教学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划分为四

种类型：禁止使用、有限使用、鼓励使用、开放使用，从而推进“AI+教育教学”分级分

类改革。 

1 禁止使用 

指存在高风险，或者师生经充分讨论一致反对的场景或环节。禁止使用的场景应明确

列入学校制定的“人工智能应用禁止清单”，通过校内平台及时更新、透明公开，保障师

生了解相应信息并遵守。 



2 有限使用 

指存在一定风险，需结合风险评估和师生讨论意见，在特定条件下限制使用的场景或

环节。有限使用应根据以下参考指标进行动态评估： 

• 隐私影响：对师生个人信息保护的潜在威胁； 

• 学习成效影响：对教学目标和学习效果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 

• 安全合规性：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学校规范要求。 

对有限使用场景，应设置具体的约束条件，并定期开展再评估。 

3 鼓励使用 

指风险较低，或师生经讨论达成较高共识，推动积极应用的场景或环节。鼓励使用的

人工智能工具或技术需通过学校备案流程，确保其符合教育教学目标、伦理规范和技术可

靠性要求。 

4 开放使用 

指趋近零风险，或师生经讨论一致认为适宜广泛使用的场景或环节。开放使用的人工

智能技术应具备较高的普适性和公平性，能够广泛惠及师生，并通过学校平台向全校推广。 

此外，对于师生经充分讨论后仍存在分歧的场景或环节，可引入仲裁或复议机制。由

学校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改革治理委员会牵头，结合技术评估、风险分析和教育目标对争议

进行仲裁，形成最终清单。 

第七条  高等教育教学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规范使用要求，涵盖事前、事中、事后等

环节，具体包括承诺、备案、影响评估、风险记录与管理、透明与可解释、利益相关方咨

询等机制措施。针对不同类型的人工智能应用，高等教育教学领域各场景自行制定、完善

与之相匹配的规范使用要求。 



第二章 教师规范 

第八条  教师应积极探索人工智能赋能教育的可能性，明确人工智能辅助教学授课的

原则。根据“禁止使用”“有限使用”“鼓励使用”“开放使用”原则，在教学材料生产、

个性化教学、学习进程跟踪与评估、师生互动等场景中，合理使用人工智能技术，有效提

升教学质量。 

第九条 教师是 AI+教学设计的第一责任人，应在遵守教育教学相关规章制度要求的

前提下，合理、合规、有效使用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或服务，必要时提供人工智能测试验证

报告及备案，包括平台选择、使用范围及方式，并围绕场景应用、风险事项提示、应急预

案等各环节设置具体规范。对于使用未备案或存在风险的人工智能工具情况，学校可追究

相关责任。 

第十条  教师应充分关注学生在人工智能辅助场景中的自主性与获得感。通过教学反

馈机制、学习成效评估等手段，助力学生平衡自主学习与人工智能支持，并关注学生差异

化需求，避免因技术门槛或资源不均带来的负面效应。 

第十一条  教师应立足各项教育教学场景，有效治理价值失范现象。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与学生等主体充分讨论，通过教学大纲、课堂规则、评分标准等形式，制定学生使用人

工智能工具的细则要求，对于人工智能工具使用范围、人工智能生成信息引用模板等予以

公开说明。 

第三章 学生规范 

第十二条  学生应结合课堂要求和指导方案，合理选择人工智能工具，了解人工智能

“禁止使用”“有限使用”“鼓励使用”“开放使用”的具体场景，构建良性人机协同的

新常态。 



第十三条  学生应了解并遵守各项课程的人工智能使用规范，在课堂学习、作业反馈

等环节，遵循教学计划、知识产权等法律法规、学术诚信要求。若有违规行为，学校将追

究相关责任。 

第十四条  学生应积极提升人工智能素养，利用学校提供的人工智能课程及学习资源，

通过“AI 学习互助小组”等合作网络搭建，识别人工智能相对人类智慧的优势劣势，理

性认知人工智能的局限。 

第十五条  学生应主动参与高等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创新改革，自主参与人工智能学

术研讨与公益活动，探索多学科“AI+”范式，为校内人工智能创新应用积极献策。 

第十六条  学生应坚持人工智能辅助学习的价值定位，形成自适应的学习模式，自觉

标注与引用人工智能工具的必要信息，在知识学习与创新创造的人机协同过程中培养自主

能力、反思能力，以人工智能促进人类智慧的发展。 

第四章 AI 产品和服务规范 

第十七条  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开发流程不得用于违背学术诚信、窃取信息、侵

犯隐私的行为。其开发场景须符合人工智能“禁止使用”“有限使用”清单规范。 

第十八条  人工智能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开发者应提供算法透明度评估报告，说明核心

算法逻辑、数据来源及模型训练方法，确保其可解释性。 

第十九条 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或服务应遵循可追溯性原则，对于借助人工智能产生的

信息集合推行溯源、标识要求。在涉及学校相关公共数据时，使用人工智能产品或服务须

经学校批准或备案。 

第五章 利益相关方规范 

第二十条  学校成立人工智能教育教学改革治理委员会，涵盖“师-生-机-环”各领域

代表，明确各方在技术评估、伦理审查、师生反馈整合等方面的职责分工，确保治理委员



会高效运作。在各一线教育教学单位成立治理小组，探索创新案例、总结治理经验、制定

针对具体场景的规范要求。针对人工智能应用过程中的争议问题，鼓励展开“师-生-机-环”

大讨论，在相互评议中促进集体共识。 

第二十一条  学校职能部门应不断完善“AI+教育教学”改革治理框架，完善高等教

育场景下人工智能技术系统及应用的风险评估和分级分类管理体系。应鼓励一线教育教学

单位开展高等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社会实验，探索人工智能的多用途、多场景应用标杆案

例。 

第二十二条  鼓励科技企业及其他市场主体积极参与“AI+教育教学”改革，提供合

乎治理规范要求的人工智能技术产品与服务。应探索多元治理路线、敏捷回应师生反馈，

形成合作、信任、透明的协同建设新生态。 

第二十三条  人工智能技术产品或服务的研究开发者、设计制造者、部署应用者应强

化责任意识，充分认识、全面分析高等教育领域人工智能应用的伦理治理安全风险，按照

分级分类、激励相容原则建立必要保障机制，对相应引致损失提供救济。 

第二十四条  第三方社会力量是“AI+教育教学”生态的重要参与者。应鼓励技术社

群、社会组织、咨询机构等以不同形式参与高等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应用改革，提供多方

意见、形成社会监督、共促可靠可信。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五条  本规范由上海交通大学发布，并负责解释和指导实施。同时本规范将根

据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以及“AI+教育教学”改革进程适时修订。 



 




